
	申請案號：
	
	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申請書（發生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或第4項規定情事者）
	登錄案號：
	

	
	
	
	
	


	請求權人
	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日期
	
	年
	
	月
	
	日

	
	聯絡地址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聯絡電話
	日（市話）：
	夜（市話）：
	手機：

	
	受害人□未成年，由法定代理人申請，請再於下欄填法定代理人資訊，並提供關係證明。
□已死亡，由繼承人申請，請再於下欄填繼承人資訊，並提供關係證明。

	法定代理人／繼承人
	姓名
	
	性別
	
	出生日期
	
	年
	
	月
	
	日

	
	聯絡地址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聯絡電話
	日（市話）：
	夜（市話）：
	手機：

	指定連絡人
	姓名
	
	關係
	

	
	聯絡地址
	

	
	聯絡電話
	日（市話）：
	夜（市話）：
	手機：

	事由
	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，因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，發生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或第4項規定情事，
□致傷病 或 □致身心障礙，申請補助。

	
	□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死亡，申請補助。
□致身心障礙或死亡者，申請補助子女教育費用給付。
	

	案情概要
	執行日期
	
	年
	
	月
	
	日
	執行地點
	
	症狀
	

	
	所受傷病及求診經過
	


	附錄

	一、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申請說明（發生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或第4項規定情事）
1、法規依據：本項補助申請，係依據「傳染病防治法」第74條第1項及「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規定辦理。
2、申請對象：依據本辦法第2條第3項規定，醫事人員或緊急醫療救護人員，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，發生醫療法第106條第3項或第4項規定情事，致傷病、身心障礙或死亡者，準用本辦法規定予以補助。
3、申請期限：受害發生日起10年內。
4、作業時程：包含病歷調閱、資料檢核、案件審查（委員鑑定、審議會議）；本辦法第8條規定略以，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案件受理或資料齊全之日起於6個月內完成審定。必要時，得予延長一次，並以3個月為限。
5、檢附資料：一、發生醫療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情事致傷病：
（一）檢察官起訴書、緩起訴處分書、不起訴處分書或法院判決書。但經法院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裁定不付審理、不付保護處分或保護處分者，得以法院裁定書代之。
（二）醫院出具之傷病證明文件。
（三）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二、發生醫療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三項或第四項規定情事致身心障礙：
（一）前款各目規定文件。
（二）身心障礙證明。
三、發生醫療法第一百零六條第四項規定情事致死亡：
（一）第一款各目規定文件。
（二）合法死亡證明文件。
（三）死亡者除戶戶籍謄本。
（四）全戶戶籍謄本（應能檢視與死亡者之遺族關係）。
四、子女教育費用：
（一）第一款各目規定文件。
（二）身心障礙證明或合法死亡證明文件。
（三）學生證影本及繳費單據。
6、病歷調閱：為確認傷病範圍及程度，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6條第1項第6款及傳染病防治法第39條第4項規定，並參照健保就醫明細，向醫事機構調閱期間受害人所有病歷。

	受害人
（簽名或蓋章）
	
	註：受害人如未成年，須出具其簽名或蓋章（無法簽名者可由法定代理人代行），並請法定代理人其中一方於下欄簽名或蓋章。


	法定代理人／繼承人
（簽名或蓋章）
	
	申請日期
	
	年
	
	月
	
	日

	二、執行第五類傳染病防治工作致傷病或死亡補助申請註記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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